
 

常 州 工 学 院 文 件  
常工政〔2025〕38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常州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
招生资格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、体育教学部，各部门： 

《常州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

研究决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

常州工学院 

2025 年 5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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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工学院 
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，健全导师责

权机制，规范导师岗位管理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教育部

及江苏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导师招生工作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环节，关系到研

究生的培养质量、学位授予质量和学位点的建设与发展水平，遴

选工作应严格程序，坚持标准，保证质量，合理公正。 

第二章  招生条件 

第三条  导师应具备良好的师德，恪守学术道德规范，身体

健康并有足够精力指导研究生。  

第四条  原则上导师在退休前能够完整指导一届研究生。 

第五条  已取得常州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，且在研科

研项目经费不低于 3 万元。 

第六条  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讲师，可破格招生。  

第三章  招生指标分配 

第七条  分配原则 

（1）每位导师每年招生原则上不超过 2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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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正在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或近三年指导本校硕士学位

论文获省级优秀论文，可增加 1 个名额。  

（3）破格招生的教师原则上招生不超过 1 人。 

（4）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导师指导在籍全日制硕士

研究生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8 人，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导师原则

上不超过 5 人。 

第四章  动态调整与退出机制 

第八条  招生资格暂停 

（1）指导的学位论文抽检出现不合格者，停招 2 年。 

（2）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导师岗位职责者，停招 1 年。  

（3）离校 12 个月及以上且无法指导研究生者，停招 1 年。 

第九条  招生资格取消 

违反《研究生导师职业道德规范“十不准”》（苏教研〔2018〕

8 号）《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》（教研〔2020〕12 号）等相

关规定，以及被学校相关部门认定存在师德师风、违纪违规问题

的。被取消招生资格后，其已招收的研究生由培养学院负责将研

究生分配给其他导师指导，并报研究生处备案。 

第五章  遴选程序 

第十条  申请人填写《常州工学院研究生导师招生申请表》，

并向招生学院提出申请。 

第十一条  学院负责对申请人招生资格进行初审，并经学院

学位评定分委员审议，审议通过名单在学院范围内公示，公示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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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议后，学院将通过名单报研究生处。 

第十二条  研究生处组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审议。审议

通过者，即具备研究生招生资格。 

第六章  其  他 

第十三条  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遴选按照学校发布的申请

流程，在已经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领域范围内进行，校学

位委员会是资格认定的最终评审机构。 

第十四条  学校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

遴选工作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